
運動部替代役公共行政役（體育役）役男服勤管
理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一、 運動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替代役實施條例（以下簡稱本條

例）第十八條規定，辦理替代役公共行政役（體育役）役男（以下

簡稱役男）服勤管理事項，特訂定本要點。 

二、 役男服勤管理權責如下： 

(一) 內政部為本條例主管機關，負責政策指導、督導考核等事項。

主管機關得因一般替代役役男專長變更、家庭變故或管理需

要，調整其役別、需用機關或服勤單位。 

(二) 本部為需用機關，其相關業務由本部辦理。 

(三)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國訓中心）或其他經本部指定之

單位為服勤單位，負責役男勤務分配、生活管理及督導考核等

相關事項。 

三、 本要點所定替代役公共行政役（體育役），分為儲備選手類、體育

專業人員類（包括運動教練、物理治療、運動防護、運動科學及體

育行政等）及其他經本部視實際需要而指定之類別。 

四、 本部應對服勤單位及役男實施督導考核。 

役男勤務編組、分配、時間及考核管理，由服勤單位負責。 

九、 管理幹部甄選，應由服勤單位依其專長、訓練及考核成績等，擇優

提報，由本部或內政部役政司施予一週至二週幹部在職訓練合格

後，經本部審查核定為管理幹部，協助本部或服勤單位，辦理役男

領導及考核管理。 

十、 管理幹部違反本條例或其他有關役男管理法令規範經服勤單位核予

記過以上處分或考評不適任者，得由服勤單位檢具事證，報本部解

除其管理幹部職務。 

十一、 役男服勤，以輔助勤務工作為限。 

          前項役男輔助勤務工作內容如下： 

(一) 儲備選手類： 



     1.接受國訓中心專項運動訓練。 

     2.參加國內外各該運動賽會。 

(二) 體育專業人員類： 

 1.協助國家代表隊培（集）訓相關工作。 

 2.協助國家代表隊運動科學支援服務。 

 3.協助全民運動推展。 

 4.協助學校體育推展。 

 5.協助體育運動相關事務。 

(三) 其他經本部視實際需要而指定之類別：協助其他體育運動相關  

之行政事務。 

          前項役男均應視實際需要，由本部或服勤單位臨時指派公益

服務或其他與役男業務相關輔助性勤務。 

    服勤單位應依任務分派役男執行應變勤務；役男之服勤處所

停止運作或無相關任務，應予調整至民防任務單位服勤。 

  前項應變勤務內容如下： 

(一) 協助執行應變戒備工作。 

(二) 協助執行廳舍自衛消防及民間自衛工作。 

(三) 協助執行資訊、水電設備及重要設施之維護與搶救工作。 

(四) 協助執行防空疏散避難及空襲災害防護工作。 

(五) 協助災民救濟站、避難所開設及災民照顧服務工作。 

(六) 協助執行災害搶救工作。 

(七) 協助執行緊急救護工作。 

(八) 協助執行災害調查、敵情通報及情報傳遞工作。 

(九) 協助執行民生物資整備與發送工作。 

(十) 協助執行治安維護、交通管制。 



(十一) 協助執行受災民眾慰問關懷工作。 

(十二) 協助執行環境清消及廢棄物之清除工作。 

(十三) 協助執行災後復原工作。 

(十四) 其他由中央或地方政府應變指揮中心指揮官臨時分           

派事項。 

十三、 役男生活管理權責如下： 

(一) 本部策劃及督考役男生活管理等事宜。 

(二) 服勤單位擔任役男生活管理及考核工作。 

二十、 服勤單位對經常違反服勤管理規範之役男，應造冊列管，加強

輔導考核。 

    役男有替代役役男獎懲辦法第十三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

應報本部施予輔導教育。 

二十一、 役男無故不就指定職役或違抗管理（監督）長官之勤務命令

者，由服勤單位移請司法機關究辦，並副知內政部及本部。 

二十二、 役男無故離去職役連續逾三日者，其訓練單位或服勤單位應即

發出離役通報，並請警察機關協尋；其累計超過七日者，由服

勤單位函請司法機關究辦，並副知內政部及本部。 

    役男停役時，服勤單位應自發生日起七日內檢具相關書面

文件，報本部通報內政部辦理停役。 

二十三、 役男發生重大事故或意外事件者，服勤單位應即以電話或傳真

向本部報告，並妥為處理。 

    本部應於二十四小時內通報內政部。 

二十四、 服勤單位每月五日前，應將前一月役男違反紀律狀況月報表、

獎懲人次統計表、重大事故及意外事件月報表報本部。 

二十六、 訓練單位及服勤單位於接獲役男役籍資料後，應登錄至替代役



役男役籍表，並於五日內造具役籍管理名冊三份，一份自存，

另二份報本部，實施列管及異動管理。 

    服勤單位每半年應對役男學識、才能、品德及績效等予以

考核；役期未滿半年之役男，應於服役期滿日前完成考核，資

料隨役男役籍移轉。 

二十七、服勤單位應於役男服役屆滿八週前，至內政部役政司替代役管 

        理資訊系統報送退役名冊，經內政部核定後製作退役證明書。 

        前項退役證明書，應於服役期滿時，頒予役男。 

三十二、 役男獎勵權責如下： 

(一) 榮譽假、嘉獎、記功、獎狀及獎金由訓練單位或服勤單位核

處；榮譽假核給，役男服役期間累計不得超過七日。但其有

特優事蹟經本部或主管機關核給者，不在此限。 

(二) 獎狀由訓練單位或服勤單位報本部核定。 

(三) 獎金，個人最高以新臺幣一萬元為限，團體最高以新臺幣五

萬元為限；其有增給必要者，由本部或主管機關核定。 

三十三、 役男懲處權責如下： 

(一) 罰站、罰勤、禁足、申誡及記過者，由訓練單位或服勤單位

核處。但罰站僅限於訓練及輔導教育期間實施。 

(二) 罰薪及輔導教育者，由訓練單位或服勤單位報本部核定後，

於一週內報主管機關備查後，由主管機關會同相關機關實

施。 

三十四、 役男獎懲基準表，如附件。 

    本部為辦理役男獎懲審議事項，得設立役男獎懲審定會

（以下簡稱獎懲會）。 

    前項獎懲會設置及審議要點，由本部定之。 



三十六、 獎懲程序及申訴： 

(一) 獎懲辦理機關對於役男為記功、獎狀、獎金、記過、罰薪或

輔導教育等獎懲者，應召開會議審議；審議懲處前，應給予

當事人書面或到場陳述意見機會。 

(二) 本部對服勤單位所提役男罰薪或輔導教育之懲處案件，應於

十日內核定。 

(三) 記過、罰薪或輔導教育之懲處核定書應備理由，並附記不服

懲處決定之救濟方式、期限及受理機關等。 

(四) 役男對記過、罰薪或輔導教育之懲處不服者，得於懲處核定

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或言詞向本部提出申訴；

原懲處機關為本部者，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訴。其申訴以言詞

為之者，受理申訴機關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訴人朗讀或使其

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五) 申訴受理機關對申訴案件之答覆，應自收受申訴書之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為之；其有必要者，得延長十日，並通知申訴

人。 

(六) 申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不予處理： 

1.未具真實姓名資料及服勤單位。 

  2.提出申訴逾第四款所定期間。 

  3.原作成之懲處業已不存在。 

  4.同一申訴事由，經答覆後，再提出申訴。 

  5.非屬申訴救濟範圍事項。 

四十六、 本部得依役男專長、服勤單位建議或其他特殊原因而依職權辦

理役男遷調。 

四十九、 各該服勤單位因業務需要，得依本要點訂定役男管理補充規

範，並送本部備查。 



 


